财政资助科研项目声明信息登记
（国防专利申请使用）

	①发明名称
	

	②申请人
	申请人（1）
	

	
	申请人（2）
	

	
	申请人（3）
	

	③申请人

主管部门
	

	④密级
	FORMCHECKBOX
秘密  FORMCHECKBOX
机密 

	⑤后补助项目
	FORMCHECKBOX
是    FORMCHECKBOX
否

	⑥项目类型
	国防和军队建设项目：
  FORMCHECKBOX
装备预先研究           FORMCHECKBOX
装备型号研究
  FORMCHECKBOX
其他________________

国家项目：
  FORMCHECKBOX
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      FORMCHECKBOX
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

  FORMCHECKBOX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     FORMCHECKBOX
其他                  

	⑦项目下达

部门
	

	⑧项目名称
	

	⑨项目编号
	

	⑩转化应用

情况
	转化应用

类型
	FORMCHECKBOX
转让          FORMCHECKBOX
许可          FORMCHECKBOX
自行实施          FORMCHECKBOX
合作实施      FORMCHECKBOX
作价入股      FORMCHECKBOX
未转化

	
	简要情况
	


请按照“注意事项”正确填写本表各栏
一、财政资助科研项目形成国防专利申请的，应在提交国防专利申请的同时提交本表进行专利声明信息登记。

二、本表第①栏发明名称应当与国防专利请求书中的名称一致，并应尽量填写可以公开的名称。
三、本表第②栏申请人应当与国防专利请求书中的名称一致。
四、本表第③栏申请人主管部门按照第一申请人行政隶属关系所属主管部门填写。

五、本表第④栏密级根据国家保密规定确定的本条声明信息的密级填写。

六、本表第⑤栏为后补助项目信息栏，若勾选是后补助项目，表格中项目信息相关的第⑥、⑦、⑧、⑨栏为非必填项。后补助财政资助科研项目（专利申请时尚未签订合同/任务书的科研项目）形成的专利，应在项目合同/任务书签订后的3个月内，参照“财政资助国防和军队建设科研项目形成普通专利申请”的声明流程，通过“国防领域专利声明电子系统”进行声明。

七、本表第⑥栏项目类型按照形成专利的财政资助科研项目任务书/合同书规定的科研项目类型填写；若选择“其他”，须在下划线处填写相应的项目类型。
八、本表第⑦栏项目下达部门涉及多层级子项目时，应填写源头项目的下达部门。
九、本表第⑧栏项目名称按照项目任务书/合同书中填写的科研项目名称填写。
十、本表第⑨栏项目编号按照项目任务书/合同书中填写的科研项目编号填写。

十一、本表第⑩栏填写转化应用情况，转化应用类型按照实际转化的类型填写，例如,转让、许可、自行实施、合作实施、作价入股、未转化。若转化应用类型为转让、许可、自行实施、合作实施或作价入股，转化应用简要情况应填写转化应用起始时间、实施主体、具体应用方式及领域、应用效果等，限150字以内；若转化应用类型为未转化，转化应用简要情况应填写下一步转化工作考虑，限150字以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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